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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393号建议的答复函

张锐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立保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议收悉。结合

财政部和生态环境部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国家高度重视长江干线水上洗舱站建设工作。2020年，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实施了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

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推进长江干线水上洗舱站建设，指导各地建立洗舱站项目建设工作

协调机制，有力推动长江干线13座水上危化品洗舱站如期完成建设，实现了《长江干线

水上洗舱站布局方案》确定的建设目标。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巩固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

问题整治工作成效，2021年3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的意见》，

要求进一步强化危险化学品洗舱管理，加大对船舶偷排洗舱水、洗舱站和转运单位违规

处置、处置单位超标排放洗舱水等行为查处力度。

二、关于具体建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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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培育长江化学品洗舱市场。

针对船舶洗舱活动监管，交通运输部已于2018年修订实施了《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

全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的内河船舶卸货完毕后，在具备洗舱条

件的码头、专用锚地、洗舱站点等对货物处所进行清洗后，将洗舱水交付港口接收设

施、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或者专业接收单位接收处理。此外，《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

环境管理规定》《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 3552—2018）也明确禁止船舶向

内河水体排放有毒液体物质及其残余物或者含有此类物质的压载水、洗舱水或者其他混

合物。同时，各级交通、海事管理部门依照上述法规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船舶洗舱水违

规排放行为，确保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卸货后按要求开展洗舱，努力推进长江化

学品洗舱市场健康发展。

（二）关于在初期营运阶段给予补贴及税收减免。

为推进长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交通运输部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利用中央预

算内投资资金对中西部地区水上洗舱站建设给予了5.8亿元的资金补助，助力长江干线13

座水上危化品洗舱站完成建设。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资源综

合利用和支持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支持政策，保障了符合条件

的洗舱站企业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为保障洗舱站的持续运营，沿江各

地交通、海事管理部门结合港口发展实际，积极推动出台洗舱站初期营运的财政补贴政

策，江苏海事局已会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中心向江苏省人民政府申请长江水域江苏

段危化品洗舱站运营专项奖励资金，以缓解目前辖区公用洗舱站在起步阶段面临的运营

困境。

（三）关于沿江地方政府加大对洗舱站的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的督促指导下，沿江地方政府

按照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要求，结合港口发展实际，积极探索

公益化运行机制，因地制宜，逐步推行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的惠民政策，有效提升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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